
关于印发《上海市食品企业标准备案办法》的通知 

沪卫规〔2024〕17 号 

各区卫生健康委，上海市卫生健康技术评价中心，各有关单位: 

  为规范本市食品企业标准备案工作，持续精简优化政务服务，助力优化

营商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实施条例》《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国家卫生健康委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食品企业标准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卫办食品发

〔2024〕4 号）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我委组织修订了《上海市食品企业标

准备案办法》，经 2024 年 11 月 15 日市卫生健康委第 70 次委务会议审议

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4 年 11 月 20 日 

上海市食品企业标准备案办法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规范本市食品企业标准备案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市食品生产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制定的本企业适用的严于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或上海市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其备案管理适用本办

法。 

  第三条 （备案部门） 

  市卫生健康部门负责本市食品企业标准备案管理工作。 

  第四条 （一网通办） 

  市卫生健康部门应当根据本市“一网通办”的规定，依托全流程一体化

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开展食品企业标准备案工作。 

  第五条 （企业备案） 

  企业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主体，应当对备案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食

品安全指标严于食品安全标准负责。 

  企业通过“一网通办”平台办理食品企业标准备案。 

  第六条 （备案资料） 

  企业备案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一）企业标准文本； 

  （二）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三）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以上材料可通过电子证照或者数据共享等方式获取的，申请人可以免于

提交。 



  第七条 （备案改正） 

  企业对于市场监管、社会监督等发现备案的食品企业标准违反法律、法

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上海市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

的，应当予以改正。 

  企业通过“一网通办”平台进行改正，对于改正后自行废止的企业标

准，应当在平台予以明示。 

  第八条 （公开） 

  市卫生健康部门应当在官网上公布备案的企业标准，供公众免费查阅、

下载。 

  第九条 （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9 年 12 月 31 日。

《关于印发<上海市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办法（2021 版）>的通知》（沪

卫规〔2021〕16 号）同时废止。 

 


